
355 (1974) 号决议鬟求的谈判，不应因为军事行动取

得的优势而妨碍或预先断定谈判的成果1

4. 慷秘书长必要时向理事会提出报告，以便可

耄采單进一步的措施，促使恢复和平情况，

5. 决宣继续处理此问题，井随时召开会议，以

根据情况的发展，审议需要采取的措施。

第一七九口次会议以十一票

对零票，三票（白佩歹斯

苏飨埃社会主义共和国、

伊拉克和苏维埃社会主义

共和国联盟）弃权道过。噬

一九七四年八月三十日

第 361 (1974)号决议

安全．事食

认识剿它依照联合国宪章所负的特别责任，

圈．其一九六四年三月四日第186(1964) 号、 一九

七四年七月二十 日第 353(1974) 号、七月二十三 日第

354(1974)号、八月一日第 355(1974)号、八月十四日

第 357(1974) 号、八月十五日第 358(1974)号和第 359

(1974)号和八月十六日第 360 (1974)号决议，

注意删岛上有很多人流离失所，迫切需要人道援

助，

念及联合国首要的 目的之一是在目前塞浦路斯所

处的一类情况下，给予人道援助，

又注重1J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已被任命为联

合国塞浦路斯人道援助协调专员，担任协调将由联合

国各项方案和机构以及其他方面提供的救济援助的任

务，

．议了 S/11 473 号文件动 所载的秘书长报告，

1. 对秘书长在促成塞浦路斯两社区领袖间谈判
方面所起的作用裹示赞赏，

俜一理卓因（中国）术笭 JJU投织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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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熟删欢暹这项发展，并要求有关方面在秘书

长的协助下， 为了塞浦路斯全体人民的利益，积极地

进行谈判，

3. 霎求所有各方竭力减轻人的痛苦，确保每一

个人的基本人权受到尊重，并且不采取可能使局势恶

化的任何行动，

4. 对难民和其他由于塞浦路斯局势而流离失所

的人所处的困难境况， 裹示严重矣切，并促请有关方

面与秘书长共同寻求和平解决难民间题的办法， 并采

取适当措施为他们提供救济和福利和让愿意回返的人

能够安全回到家园1

5. 漕秘书长尽速就难民和上文第 4 段所提及的
其他的人的情况，提出一个全面报告， 井决定经常审

查这方面的情况

6. 并漕秘书长对需鬟联合匡紧急人道援助的岛

上所有各部分的人继续提供这种援助，

7. 薹求所有各方，个别地或互相合作采取一切

可能促进全面和成功的谈判的步鞭，以表示具有诫

意，

8. 再次偶嫡所有各方同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

和平部队充分合作，以便执行其任务，

9. 裹示深信本决议各项规定的迅速执行将有助

于在塞浦跻斯达成漕意的解决办法。

第一七九五次会议一致道过。

决定

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十三 日理事会第一八一0次会

议决定邀请塞浦路斯、 土耳其和希腊代表参加讨论下

列项目 ， 无投票权，“塞浦络斯局势｀秘书长 关于联

合国塞浦路斯行动的报告 (S/ 11568)”。切

同次会议理事会并决定依据理事会暂行议事规则

第三十九条邀请维达特·切里克先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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